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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条 采购范围：以合同方式有偿取得的货物、工程和服

务。货物，是指各种形态和种类的物品；工程，是指存量建筑的

修缮、装饰工程，系统集成及网络工程等；服务，是指除货物和

工程以外的其他采购对象。新建工程采购根据学校有关规定执行。 

第三条 采购形式与组织：采购分为集中采购和分散自行采

购两种形式。其中列入学校集中采购的项目（见第四条：集中采

购范围）须由学校采购管理办公室负责采购管理，由学校采购中

心或学校指定的其它部门（如维修项目采购等）组织实施。分散

自行采购项目由学校指定的部门或在采购管理办公室的统一协调

下由国际联合学院自行实施。 

第四条 集中采购范围：采购以下范围或限额达到以下标准

的项目实行集中采购。 

1. 列入 “ 中央预算单位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及标准 ” 和 

“ 浙江省集中采购目录及标准 ” 的。 

2. 教学、科研和办公设备等批量金额在 10 万元以上（含 

10 万元）的。 

3. 家具批量金额在 5 万元以上（含 5 万元）的。 

4. 装饰工程与修缮工程合同估算价在 20 万元以上（含 20 

万元）的。 

5. 图书等文献资源批量金额在 2 万元以上（含 2 万元）

的。 

6. 单项虽未达到以上标准，但在一定时期内（一个月）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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类项目合同总价达到以上标准的。 

7. 软件开发设计 20 万元以上（含 20 万元）、交通工具维

护保障、会议、培训 ( 国内 ) 、物管等服务类项目。 

第五条 采购组织 

1. 总务部负责采购协调，主要包括：审核各部门递交的采购

需求与技术要求，向采购管理办公室递交采购申请；负责与校采

购中心的采购协调；负责采购合同审核。 

2. 综合办负责采购合同备案、合同支付与固定资产登记。 

3. 由各需求部门提出采购需求，根据业务范围，采购需求提

出部门分工如下： 

(1) 综合办公室：办公设备和办公用品。 

(2) 教务部：教学设备设施、实验器材、设备与药品。 

(3) 总务部：家具、后勤设施设备，维修改造工程、园林绿

化、标识标牌，后勤服务项目、交通服务项目，与后勤支撑相关

的设计、咨询与开发服务。 

(4) 图书信息中心：网络设备与工程、网络资源与系统集成、

软件购置与开发、信息服务外包、图书文献资料由图书信息部牵

头，其它相关部门配合。图书馆家具与专用设备等由图书信息部

提出需求（内容、数量、技术参数等），总务部门配合。 

(5) 联合学院、中国学中心：科研设备。 

第六条 采购程序 

1. 集中采购程序。列入集中采购的项目，由各牵头部门负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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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出采购需求，经总务部门审核，根据学校采购管理办法规定的

采购程序执行项目采购。其中：招标文件、采购合同须经学院内

部会签（见附件一、附件二）。 

2. 为规范国际联合学院内部采购程序，对列入分散采购范围

且由学院自行采购的项目管理规定如下： 

(1) 采购方式。学院内部自行采购方式参照学校采购管理相关

规定，可采用公开招标、邀请招标、竞争性谈判、单一来源采购、

询价或直接采购方式。 

(2) 采购限额：3 万元以上（含 3 万元）项目由需求部门提出

明确采购需求和相关技术要求，由总务部门集中采购，采购方式

经分管领导同意。2 万以下图书项目或 3 万以下其它项目由各牵

头部门自行决定采购方式自行组织采购。 

(3) 采购程序。采购程序遵循公开、公平、公正与诚信原则。

公开招标项目须在学院网站发布招标信息。采用其它采购方式的

须有相应采购项目的邀请招标、竞争性谈判或询价会议的书面记

录。采购过程由需求部门、总务办、综合办相关成员参与。由总

务部门负责合同起草与签订，内部相关部门与分管领导会签。采

购项目支付严格按照合同约定的支付方式，费用支付须签署采购

支付会签单（附件三）。 

第七条 附则 

1. 本规定经院务会议决定，作为内部管理规定执行。 

2. 因学院处于办学探索期，本规定根据学院管理体制、部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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职能调整完善修正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抄 送：学院各部门、各联合学院、院领导 

国际联合学院综合办公室          2016 年 4月 20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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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：     国际联合学院（海宁国际校区）采购文件会签单 

采购项目名称  

预算价  

经费项目代码  

采购要点：（采购方式、内容、数量、单价、预算价、供货时间等）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经办人（签名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 

需求部门意见：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部门负责人（签名）：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 

总务部审核意见：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部门负责人（签名）：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 

分管领导审定意见：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分管领导（签名）：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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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二：   国际联合学院（海宁国际校区）采购合同会签单 

项目名称  

合同编号  

合同要点：（合同主体、采购内容、采购数量、单价、总价、合同执行期、付款

方式等）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经办人（签名）：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 

起草部门审核意见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部门负责人（签名）：          年  月  日 

总务部审核意见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部门负责人（签名）：           年  月  日 

法律顾问意见（有必要时）：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律顾问（签名）：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 

分管领导审定意见：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分管领导（签名）：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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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三：   国际联合学院（海宁国际校区）采购支付会签单 

项目名称  

受款单位  

经费项目号  

支付要点： 

例：1、附 XXXX 项目支付发票一张 

    2、根据项目采购合同支付合同价 XX%，共计 XXXX 元。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经办人（签名）：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 

综合办意见：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部门负责人（签名）：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 

分管领导审定意见：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分管领导（签名）：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 

 


